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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洪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白文宇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许雪楠  

电话 4008839740 

传真   

电子邮箱 xuxuenan0415@163.com 

公司网址 www.chinahrxny.com 

联系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超越大街与创意路交汇长春中

关村创新中心 23 层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09,102,557.95 571,243,278.79 -63.4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825,729.94 65,922,674.65 -21.3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32 

1.68 
-21.3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8.45% 57.9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75.38% 88.38%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69,312,015.85 83,094,469.16 -16.5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96,944.71 9,927,784.36 -241.9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9,714,255.18 

-18,820,198.68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5,787.86 -25,392,780.38 113.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23.94% 

15.9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33.15% 

-30.2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5 -243.96%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2,126,128 56.49% 0 22,126,128 56.4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110,786 0.28% 0 110,786 0.28%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7,038,872 43.51% 0 17,038,872 43.5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6,285,527 41.58% 0 16,285,527 41.58% 

      董事、监事、高管 332,358 0.85% 0 332,358 0.85%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39,165,000.00 - 0 39,165,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洪浩 9,675,302 4,837,651 14,512,953 37.06% 14,512,953 0 

2 高投名力

成长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6,468,546 3,234,273 9,702,819 24.77% 0 9,702,819 

3 新余证安

投资合伙

1,400,000 550,000 1,950,000 4.98% 0 1,950,000 



企业（有限

合伙） 

4 毕红久 1,255,547 627,814 1,883,361 4.81% 0 1,255,547 

5 刘子菡 1,181,716 590,858 1,772,574 4.53% 1,772,574 0 

6 烟台市创

业投资有

限公司 

1,180,000 590,000 1,770,000 4.52% 0 1,180,000 

7 霍守锋 1,180,000 590,000 1,770,000 4.52% 0 1,180,000 

8 长春汇泽

投资有限

公司-长春

汇福智能

装备创业

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1,110,000 555,000 1,665,000 4.25% 0 1,110,000 

9 李朝春 827,201 413,600 1,240,801 3.17% 0 827,201 

10 潘晨 443,144 221,572 664,716 1.70% 0 443,144 

合计 24,721,456 12,210,768 36,932,224 94.29% 16,285,527 17,648,711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上述股东之间洪浩与刘子菡系夫妻关系；高投名力持有烟台创

投 30%的股权。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5 号”）。 

解释第 15 号规定，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

售（以下统称试运行销售）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

—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应将试运行销

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试运行产出的有关产品或副产品在

对外销售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规定的应当确认为存货，符合其他相关企业会计准

则中有关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相关资产。 

本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5 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

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解释第 15 号规定，亏损合同中“履行合同义务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成本”应当反映退出该合同的最低净

成本，即履行该合同的成本与未能履行该合同而发生的补偿或处罚两者之间的较低者。企业履行该合同

的成本包括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和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其中，履行合同的增量



成本包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等；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包括用于履行合同的固定

资产的折旧费用分摊金额等。 

本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5 号 “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的规定，追溯调整 2022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不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采用解释第 15 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 号”）。 

解释第 16 号规定，对于分类为权益工具的永续债等金融工具，企业应当在确认应付股利时，确认与股

利相关的所得税影响。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产生损益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应当

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

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 

本公司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确认应付股利发生在本年度的，涉及所得税影响按照上述解释第 16

号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对发生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且相关金融工具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尚未终止确

认的，涉及所得税影响进行追溯调整。 

解释第 16 号规定，企业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

支付的，在修改日，企业应当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

得的服务计入资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负债，两者之间的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如果由于修改延长或缩短了等待期，企业应当按照修改后的等待期进行上述会计处理（无

需考虑不利修改的有关会计处理规定）。 

本公司本年度发生的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按照上述解释第 16 号的规

定进行会计处理，对于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该类交易调整 2022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

财务报表项目，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采用解释第 16 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22 年出售全资子公司磐石宏日生物质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出售金额 5628.95 万元，注销了张家口宏日

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控股子公司昆山宏日新能源有限公司、三生（苏州）新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合并子公司数仍为 10 户。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